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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律协字〔2021〕17 号

关于做好 2020年度律师执业考核工作的通知

市律协各县联络组，各律师事务所、市法律援助中心，各公职律

师、公司律师办公室：

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年度考核规则》和《安徽

省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实施细则》的规定，决定从 2021年 3月 11

日至 4月 20日集中开展 2020年度律师执业考核工作。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全市专职律师、兼职律师、法援律师。

各律师事务所、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考核由市司法市局律

师工作科组织。

2021年 1月 1日后新申领律师执业证的不参加 2020年度考

核，人员名单填入附件 6“2021年新申领律师执业证人员花名册

淮南市律师协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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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中。

二、考核内容

1.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

治的情况；

2.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职

业道德、执业纪律和行业规范，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

3. 律师遵守律师协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的情况；

4. 律师办理法律服务业务的数量、类别和质量情况，办理重

大案件、群体性案件的情况；

5. 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

动的情况；

6. 律师受行政奖惩、行业奖惩的情况；

7. 律师参加业务学习培训和继续教育情况；

8. 律师完善个人网上信息的情况；

9. 律师业务档案归档情况；

10. 律师遵守规章制度情况；

11. 省、市、县律师协会根据需要要求考核的其他事项；

12. 对法援律师的考核，根据其实际工作职责确定考核内容。

三、考核程序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分为“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

三个等次。

（一）所内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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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律师事务所根据疫情发展形势，结合所在地区相关要求和

所内制度，灵活运用微信群、腾讯会议等线上办公软件，有序进

行考核工作，组织召开全体律师大会，听取律师个人总结，组织

进行民主评议，根据《安徽省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实施细则》规定

的考核内容、考评标准，对律师在考核年度内的执业表现出具考

核意见，律师事务所的考核意见送交律师本人阅签意见。确保所

内考核安全、及时、有效。

（二）律师协会考核

律师事务所在完成对本所律师的年度考核工作后，将考核材

料和所内考核结果报市律师协会审查，确定考核等次。县（区）

辖律师事务所须报经县（区）主管司法局签署意见。

县域律所的考核材料由市律协两县联络组统一报送市律协。

法援律师由市法援中心签署意见后，市法援中心统一报市律

师协会考核。

市律师协会在完成考核工作后将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报市

司法局备案；由市司法局通过备案审查后，在律师执业证书上加

盖“律师年度考核备案”专用章。

四、办理年度考核应提交的材料

（一）律师向律师事务所提交下列材料：

1.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样表见附件 1）；

2. 获得行政或者行业表彰奖励、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

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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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师学历、学位、职称等相关信息有变动的，应当提交新

的相关证书或证明；

4. 考核组织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五、律所、市法律援助中心向市律协报送的材料

（一）律所向市律协报送的材料

1.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样表见附件 1）；

2.《2020年度安徽省执业律师（专职）花名册》（样表见附

件 2）；

3.《2020年度安徽省执业律师（兼职）花名册》（样表见附

件 3）；

4.《未参加 2020年度考核人员花名册》（样表见附件 5）；

5.《2021年新申领律师执业证人员花名册》（样表见附件 6）；

6.《律师事务所/市法律援助中心缴纳 2021年会费、互助金

统计表》（样表见附件 9）；

7.《2021年度会费、互助金缴纳人员花名册》（样表见附件

10）。

（二）市法律援助中心向市律协报送的材料

1.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样表见附件 1）；

2.《2020年度安徽省执业律师（法援）花名册》（样表见附

件 4）；

3.《未参加 2020年度考核人员花名册》（样表见附件 5）；

4.《2021年新申领律师执业证人员花名册》（样表见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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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律师事务所/市法律援助中心缴纳 2021年会费、互助金

统计表》（样表见附件 9）；

6.《2021年度会费、互助金缴纳人员花名册》（样表见附件

10）。

注：上述材料律师报送电子文档及纸质版，《律师执业年度

考核登记表》由律师事务所（市法律援助中心）统一打印，律所

（市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签字，律所（市法律援助中心）盖章

后报市律协。

六、律师年度考核工作中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1. 根据《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促进律师事业健康发

展的若干措施》的精神和要求，响应疫情防控号召，方便律师办

事。

2. 参加考核的律师不评定等次情形的处理。

考核年度内执业不足一年的，参加脱产学习、培训超过六个

月的，因病暂停执业超过六个月的，因其他情形暂停执业不宜评

定考核等次的，只参加考核，不评定考核等次，存在此类情形的

要在律师花名册考核结果栏内注明，未发现有“不称职”等次情形

的，以“称职”报送备案。

3. 考核年度内变更执业机构的律师，一律由变更后的执业机

构负责考核，在变更后的执业机构执业当年不满六个月的，其变

更前的执业机构应当将该律师于本年度内在本所执业期间的表现

情况，向变更后的执业机构提供考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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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安徽省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的规定

情形的，应暂缓其执业年度考核，暂缓考核情形消失后，由市律

师协会再予以审查确定考核等次。对暂缓考核的律师，应如实填

报相关花名册（在花名册考核结果栏注明“暂缓考核”）。

5. 律师协会会费收取标准按照《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管理办

法》执行，符合《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减免实施办法》中规定的

减免条件的，由律师事务所、律师向所属律师协会提交会费减免

申请（见附件 8），经相关程序予以减免。互助基金缴纳按照《安

徽省律师互助基金管理办法》执行，与会费同时交纳，各律师事

务所（市法律援助中心）应将会费与互助基金项目分别写明。会

费缴纳工作与年度考核工作一并完成，同时填报会费、互助金缴

纳统计表（见附件 9）及会费、互助金缴纳人员花名册（见附件

10），一揽子保险投保人员名单以附件 10名单为准。

注：缴纳会费、互助金的人员名单以考核时（2021年 4月）

在册律师名单为准。

6.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确定后，由市律师协会将考核结果

在市律师协会网站上予以公示，公示期七天。

7. 律师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市律师协会申请复核。

市律师协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

果书面告知申请人及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

8. 根据《安徽省律师继续教育培训办法（试行）》的规定，

参加继续教育或培训达不到规定要求的，确定为考核不称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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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培训时间计算，见附件 7），省律师协会开通的网络培训计入

课时内。

律师事务所被评定为“不合格”等次的，该所负责人和负有直

接责任的律师不得评定为“称职”等次。

对 2020年度受到行政处罚、行业处分的不得评定为“称职”。

9. 会费收取详见淮南市律师协会“淮律协字〔2021〕18号”

《关于 2021年度律师事务所、律师缴纳会费的通知》。

10.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是实现对律师执业状况进行评价和监

督的有效手段，如各单位工作中弄虚作假或不负责任的，经查证

属实，市律师协会将予以通报批评；情节特别严重或造成恶劣影

响的，将依法依规给予组织纪律或行业处分。

11. 注意事项及填表说明

（1）下发的花名册及表格式样各单位直接填写，不要改动

格式（不能增加“列”）。

（2）花名册中“律师职称”栏，填写律师经考试、考核后取得

的职称。未取得职称的填写“无”。特别注意：取得律师执业证后

未参加职称评定的没有职称。

（3）花名册中“考核结果栏”由律所（市法律援助中心）审核

后填写，分别为“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对 2020年度受

到行政处罚、行业处分的不得评定为“称职”。

（4）人员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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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在律所（法律援助中

心）执业且现仍在本单位执业的，按执业类别分别填入“（专职）

花名册”、“（兼职）花名册”、“（法援）花名册”。

2020年 1月 1日还在律所（法律援助中心）执业，现已不在

所在单位执业（包括：离职、死亡、执业证注销等），填入附件

5《未参加 2020年度考核人员花名册》，花名册表格中“未参加年

度考核原因”栏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填写“离职”、“死亡”、“执业证

注销”等。

对 2021年 1月 1日后申领执业证的律师，将相关信息填入附

件 6《2021年新申领律师执业证人员花名册》（“执业证类型”栏

根据实际情况填“专职”、“兼职”、“法援”），该类人员不得填入“（专

职）花名册”、“（兼职）花名册”、“（法援）花名册”。

请各市直及区属律所、市律师协会两县联络组、市法援中心

于 4月 20日前将所有考核材料（电子版及纸质版）报送市律师协

会秘书处。

联系人：余凤祥 韦君临 吴静

联系电话：0554-6644553

电子邮箱：414407271@qq.com

淮南市律师协会

2021年 3月 11日

mailto:ahlxhy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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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样表）

附件 2：2020年度安徽省执业律师（专职）花名册（样表）

附件 3：2020年度安徽省执业律师（兼职）花名册（样表）

附件 4：2020年度安徽省执业律师（法援）花名册（样表）

附件 5：未参加 2020年度考核人员花名册（样表）

附件 6：2021年新申领律师执业证人员花名册（样表）

附件 7：安徽省律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时间计算方法

附件 8：《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减免申请表》

附件 9：律师事务所/市法律援助中心缴纳 2021 年会费、互助金

统计表

附件 10： 2021年度会费、互助金缴纳人员花名册

附件 11：《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管理办法》

附件 12：《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减免实施办法》

附件 13：《安徽省律师互助基金管理办法》

淮南市律师协会秘书处 2021年 3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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